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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财发〔2019〕62号
 芒市财政局关于贯彻实施

《云南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及开展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勐焕街道办事处、遮放农场管委会、市直行政事业单位、市属各企业单位：
现将《云南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云财规〔2019〕1号）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开展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》（德财会〔2019〕2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反馈芒市财政局会计股。

会计股联系人及电话：邹艺  陶述波  0692─2125697，问题反馈邮箱：542207398@qq.com
附件：1.《云南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云财规〔2019〕1号）

2.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开展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》（德财会〔2019〕23号）

芒市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5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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